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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處佈告第  64／2022 號  

（法例規定）  

 

實施《危險品條例》（第 295 章）及其相關法例的修訂  

 

 

 本佈告旨在通知航運業界，《危險品條例》（第 295章）

及其相關法例的修訂將自2022年3月31日起實施：  

 

i) 《2002 年危險品（修訂）條例》；  

ii) 《2012 年危險品（適用及豁免）規例》；   

iii) 《2012 年危險品（船運）規例》；  

iv) 《危險品（管制）規例》；  

v) 《2021 年〈2012 年危險品（適用及豁免）規例〉

（修訂）規例》；以及  

vi) 《2021 年危險品（雜項修訂）條例》。  

 

2. 上述條例和規例的詳情見於以下網頁：  

 

i) 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2002/4!zh-Hant-HK 

ii) 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2012/ln55!zh-Hant-

HK 

iii) 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2012/ln56!zh-Hant-

HK 

iv) 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2021/ln20!zh-Hant-

HK 

v) 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2021/ln21!zh-Hant-

HK 

vi) 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2021/29!zh-Hant-

HK 

 

3. 經修訂的《危險品條例》及上述相關法例使危險品規管制

度可以與國際標準（即《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》）一致，同時

令製造、運送、貯存及使用危險品變得更安全，以及利便業界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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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及公眾日常使用危險品。  

 

4. 船舶的船長、船東／經營人務須遵守和遵從上述的相關條

例和規例。如有查詢，請聯絡高級海事主任／危險貨物及檢控

（電話：2852 4538；電郵：pfdg@mardep.gov.hk）。  

 

 

 

 

 海事處處長袁小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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